
大葉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大學日間部畢業專題設計課程實施辦法 
104年 1月 20日系務會議通過 

104年 9月 01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年 5月 09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目的 

大葉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增進學生專案製作、獨立思考及創作能力，確保

畢業專題設計課程之執行順暢與產出品質，特訂定「大葉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大學日間部畢

業專題設計課程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實施對象 

為本系學生，參與由本系所開設之畢業專題設計課程，經考核成績及格，方可取得課程學分。 

三、推動組織 

由本系系務會議討論並決議學生畢業專題課程相關事項。 

四、畢業專題設計課程及實施時間 

本辨法適用於本系「畢業專題設計」課程，實施時間為四年級上學期的「畢業專題設計(一) 」

4學分及下學期的「畢業專題設計(二) 」4學分合計二學期共計 8學分。 

（一）本系學生在畢業前，應完成與本系所學相關的校內外展演各一次，並累積畢業點數達 50

點以上，即屬通過。畢業點數對照表請參見附表一。 

（二）學生參加競賽或展演後，檢附作品資料及參與證明文件，填寫「學生參加競賽或展演檢

核證明表」，經指導老師簽章後，繳交至學系辦公室進行審核。 

（三）本項規定適用於 104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學生，103學年度(含)以前入學之學生，不受

此項限定之限制。 

五、實施方式 

（一）畢業專題設計行政老師 

「畢業專題設計行政老師」(以下簡稱行政老師)由本系所有專任教師輪流擔任，負責統

籌、督導畢業專題課程執行相關事宜。 

（二）畢業專題設計籌備會 

1.畢業專題設計成果展應由該屆畢業班同學以畢業成果發表活動作為畢業專題設計主

題，組成「畢業專題設計籌備會」(以下簡稱畢籌會)，負責策畫所有組別畢業專題設

計成果發表與作品集製作等相關事項，並由行政老師協助辦理。凡修習畢業專題之同

學均有義務參與畢籌會規劃之校內外展覽。 

2.畢籌會設置會長一人，由該屆畢業班符合修習本課程資格的同學共冋推舉產生，畢籌

會組織分工、各組職掌暨各組人員由會長負責籌劃產生。 

（三）分組原則 

每一專題以組為單位，由學生自行分組，每位學生以參加一組為限、不得跨組。每組人

數由行政老師提系務會議討論進行規劃。 

（四）內容類型 

需符合本系的專業發展方向，主要以視覺傳達設計相關領域為主，作品類型須經指導老

師及專任老師審核通過。  



六、成績評定 

為因應視覺傳達設計相關作品類型的要求不同，在成績的評定項目上，由行政老師提系務會議

討論通過後施行。 

七、成果與展覽 

各組於大四下學期期末初審時應呈現校內外展覽所需之各項準備工作，包括完整作品、簡介資

料、海報、周邊商品等。校內展可與大四下期末審查合併舉辦。所有組別均有參加畢籌會規劃

校內外展覽之義務，並參與所分配之校內外展覽的各項工作。 

八、畢業專題設計內容若有涉及抄襲、剽竊、偽造等情事，經查證屬實，該課程成績以零分計；若

為改編，需事先取得原著作者之書面同意。 

九、作品若有使用他人創作之全部或部分媒材內容，如配樂、圖庫、版型或模型、著作等，需先取

得相關著作權使用同意書，始可運用在作品上，且需揭示其來源，倘有必要亦需取得被拍攝

人同意書。各組需於作品完成後，應填具著作授權書，連同著作權使用或被拍攝人同意書等，

隨附於成果報告書中一併繳交。(註:成果報告書中之說明若有引用其他文獻，須標明資料來源

出處，並需列出在最後的參考文獻中。) 

十、畢業專題設計之作品版權歸屬於個別製作團隊成員共同擁有。畢業專題設計完成之作品，本系

擁有非專屬授權之重製、改作、發行、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等權利。 

十一、本辦法未盡事宜，經系務會議議決辦理。 

十二、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表一 

大葉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畢業點數對照表 
  

項目類別 細項說明 獎勵點數 

國際性競賽 

前三名(或等同前三名) 免評 

佳作(或等同佳作) 免評 

入圍 免評 

參賽 30點 

全國性競賽 

前三名(或等同前三名) 30點 

佳作(或等同佳作) 20點 

入圍 10-20點 

參賽 5-10點 

公開展演/影展(畢業門檻外) 

國際性公開展演/影展 50點 

全國性公開展演/影展 30點 

地方性公開展演/影展 15點 

大專生科技部專題 
參與計畫提案 30點 

通過計畫提案 50點 

相關證照 取得 10點 

企業實習 滿一個月 15點 

參與本系校內服務計畫案 一件 10-20點 

  


